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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崇达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崇达转债”停止交易日：2019年10月10日

2、“崇达转债”停止转股日：2019年10月24日

3、“崇达转债”赎回日：2019年10月24日

4、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19年10月29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19年10月31日

6、“崇达转债”赎回价格：100.43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5%，且当期利息含税）

7、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崇达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8、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距离2019年10月24日（可转债停止转股日）仅有5个交易日，根据赎

回安排，截至2019年10月23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崇达转债” 将按照100.43元/张的价格强制赎

回。因“崇达转债”赎回价格与停止交易前的市场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

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后，“崇达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95号”文核准，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7年12月15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亿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30号”文同意，2018年1月22日，“崇达转债”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于2018年6月21日进入转股期。

根据《深圳市崇达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的约定，“崇达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0.93元/股。 2018年5月4日，公司实施2017年度

权益分派，“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5.20元/股；2018年6月6日，公司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975.4

万股，“崇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5.11元/股；2019年3月26日，公司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204.3万

股，“崇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5.19元/股；2019年4月23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崇达

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4.75元/股；2019年8月26日， 公司因回购注销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993,

228股，“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4.76元/股。 以上“崇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2018年6月5日、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8月26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9月9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不低于“崇达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

条款。

2019年9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崇达转债” 的议

案》，决定行使“崇达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崇达转债” 。

2、赎回条款

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

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其依据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43元/张，具体计算方

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50%；

t为计息天数：从上一个付息日（2018年12月1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19年10月24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为311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0.5%×311/365=0.43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43=100.43元/张

2、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崇达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34元；对于

持有“崇达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43元；对于“崇达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43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 ）核

准的价格为准。

3、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赎回登记日（2019年10月23日）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崇达转

债”全部持有人。

4、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19年9月10日至9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崇达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崇达转债”于2019年10月10日起停止交易。

（3）2019年10月24日为“崇达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19年10月23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崇达转债” 。 自2019年10月24日起，“崇达转债”停止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崇达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4）2019年10月29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

（5）2019年10月31日为赎回款到达“崇达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崇达转债” 赎回款将

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崇达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

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5、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755-26055208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崇达转债” 已于2019年10月10日当天停止交易，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崇达转债” 存在被质押

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2、债券持有人可以在2019年10月23日收市前将自己账户内的“崇达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

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

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

额以及利息。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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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

10月1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甲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贾岩燕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在2019年9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均有刊登。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1人，代表股份288,488,9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09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7,452,3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53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1人，代表股份41,036,5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656％。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部分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52,787,3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7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1,750,7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0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1人，代表股份41,036,5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656％。

四、会议的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杨殿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5,747,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2.1171％；议案获

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46,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9192％。

1.02.�选举李永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3,247,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1.2504％；议案

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7,545,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2.1824％。

议案2.00�关于确定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933,1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41％；反对2,466,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51％；弃权8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31,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583％；反对2,466,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33％；弃权8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684％。

议案3.00�关于收购神州博睿有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57,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71％；反对45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49％；弃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57,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71％；反对451,30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49％；弃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80％。

议案4.00�关于转让浙江海虹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9,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5％；反对406,6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03％；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9,8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5％；反对406,60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03％；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33％。

议案5.00�关于转让海虹资产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9,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5％；反对406,6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03％；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9,8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5％；反对406,60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03％；弃权8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533％。

议案6.00�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贷款并由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929,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481,0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7％；弃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8,2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08％；反对481,00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12％；弃权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80％。

议案7.00�关于取消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907,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3％；反对473,4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1％；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05,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78％；反对473,40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968％；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054％。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议案4和议案5涉及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发生的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35,701,593股，已对上述议案

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议案6和议案7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法律意见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刘璐律师、罗寒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9-063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9

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并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公司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以及2019年5月22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相关公告。

一、本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购买了结构性

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

万元

）

产品期限

（

天

）

产品起息日 产品结息日

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

资金

来源

关联

关系

共赢利率结构

29659

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5,000 92

2019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4.10%

闲置自有

资金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主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资产情况和经营计划决策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且

投资品类存在浮动收益的可能，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审批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在审批核准的投资期限

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含本次）：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

万元

）

产品期限

（

天

）

产品起息

日

产品结息

日

预期最高

年化收益

率

资金

来源

进展

情况

渤海银行

【

S181777

】

号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5,000 92

2018

年

12

月

20

日

2019

年

3

月

22

日

4.18%

闲置自

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526794.55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4475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产

品

5,000 94

2019

年

1

月

28

日

2019

年

5

月

2

日

4.50%

闲置自

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527945.21

元

共赢利率结构

26776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产

品

5,000 104

2019

年

6

月

6

日

2019

年

9

月

18

日

4.25%

闲置自

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548493.15

元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

100%

保本挂钩利率

）

2019

年

0421

期人

民币产品

结构性存款

6,000 96

2019

年

7

月

4

日

2019

年

10

月

8

日

3.85%

闲置自

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607561.64

元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

100%

保本挂钩利率

）

2019

年

2006

期人

民币产品

结构性存款

6,000 92

2019

年

10

月

10

日

2020

年

1

月

10

日

3.80%

闲置自

有资金

履行中

共赢利率结构

29659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产

品

5,000 92

2019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4.10%

闲置自

有资金

履行中

五、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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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9

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并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以及2019年5月22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相关公告。

一、本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19年10月16日，公司二级子公司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签订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500万元进行理财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

万元

）

产品期限

（

天

）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

资金

来源

关联

关系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6

个月

（

汇率

看涨挂钩

）（

产品

代码

：

2699191457

）

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

2,500 182

2019

年

10

月

18

日

2020

年

4

月

17

日

3.70%

闲置募

集资金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主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审批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在审批核准的投

资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含本

次）：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 购 金

额

（

万

元

）

产品期限

（

天

）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结息日

预期最高

年

化收益率

资金

来

源

进展

情况

恒丰银行法人结构性存款

（

产品编号

：

SDJN2018092630

）

结构性存

款

14,000 92

2018

年

10

月

17

日

2019

年

1

月

17

日

3.0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1,

058,630.14

元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系列

（

A

计划

）

2019

年

第

1

期

（

编号

：

CFZGA19001

）

保本保收

益型产品

14,000 181

2019

年

1

月

22

日

2019

年

7

月

22

日

3.8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2,

638,136.99

元

恒盈系列

2019

年第

4

期

（

产品代码

：

HY19004

）

保证收益

型

6,400 182

2019

年

1

月

29

日

2019

年

7

月

30

日

3.8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1,

212,668.5

元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6

个月

（

挂

钩人民币黄金

）（

产品代码

：

2699190099

）

价格结构

型产品

2,700 187

2019

年

4

月

4

日

2019

年

10

月

8

日

3.97%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

取得投资收益

549,165.21

元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系列

（

A

计划

）

2019

年

第

63

期

保本保收

益型产品

10,000 94

2019

年

8

月

2

日

2019

年

11

月

4

日

3.8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恒盈系列

2019

年第

31

期

保本保收

益型产品

4,000 182

2019

年

8

月

13

日

2020

年

2

月

11

日

3.7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系列

（

A

计划

）

2019

年

第

69

期

保本保收

益型产品

4,000 92

2019

年

8

月

7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3.8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

个月

（

汇率看涨挂钩

）（

产品代码

：

2699191457

）

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2,500 182

2019

年

10

月

18

日

2020

年

4

月

17

日

3.7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五、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及说明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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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公司合计持股5%

以上股东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林景途” ）及一致行动人景胜伟达有限公

司（Energy� Victor� Limited）（以下简称“景胜伟达”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景林景途及

景胜伟达于2019年10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65,3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47%。本次权益变动前，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565,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47%，本次权益变动后，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999,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9999%，不再为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

%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7 282,700 0.24%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6 282,600 0.24%

合计

565,300 0.47%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合计持有股份

333.65 2.78% 305.38 2.544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3.65 2.78% 305.38 2.54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合计持有股份

322.87 2.69% 294.61 2.455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2.87 2.69% 294.61 2.45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截至目前，景林景途持有公司305.38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448%，景胜伟达持有公司294.61万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551%，二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99.99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9999%，不再为合计持股5%以上大股东。

二、 承诺履行情况

1、发行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承诺：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若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公司将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并由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两年内将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持有股份数量 （包括其在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以及该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后转增股本形成的股

份）中的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最近一期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截至目前，景林景途、景胜伟达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亦未违

反上述承诺。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前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预先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new/index）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

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2、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与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一致。

4、本次权益变动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 本次权益变动后， 景林景途、 景胜伟达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99,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99%，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

施完毕，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6、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new/index）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6日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英派斯

股票代码：0028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188号14002-4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27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

注 册 地 址 ：FLAT/RM� 1903, � 19/F,LEE� GARDEN� ONE, � 33� HYSAN� AVENUE, �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27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派斯” 或“上市公司” ）中所拥有权

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英派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英派斯

、

上市公司 指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本次减持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行为

本报告书 指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1年7�月4日

经营期限：2011年7月4日至2021年12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580569798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不得从事经纪）、投资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188号14002-4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27楼

联系电话：021-20830300

主要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

250.2894 0.98%

有限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张静 货币

558.6816 2.19%

许琦 货币

558.6816 2.19%

沈应琴 货币

4,245.9801 16.74%

蒋其桂 货币

614.5498 2.41%

杨亚萍 货币

558.6816 2.19%

新疆浦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602.4108 2.37%

何灵远 货币

558.6816 2.19%

姜贵东 货币

558.6816 2.19%

曾辉 货币

558.6816 2.19%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793.4080 11.01%

陆禹平 货币

558.6816 2.19%

上海金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558.6816 2.19%

朱世伟 货币

558.6816 2.19%

金莎 货币

614.5498 2.41%

倪建祥 货币

782.1542 3.07%

施显珠 货币

558.6816 2.19%

秦美芳 货币

559.9605 2.20%

永春金联兴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

623.8766 2.45%

沈王明 货币

558.6816 2.19%

吴京津 货币

558.6816 2.19%

於江 货币

558.6816 2.19%

黄晓娟 货币

558.6816 2.19%

孙玉芹 货币

558.6816 2.19%

李振华 货币

558.6816 2.19%

王雅斌 货币

959.9977 3.77%

洪成栋 货币

279.3408 1.09%

林兆敏 货币

558.6816 2.19%

杨德臣 货币

558.6816 2.19%

王东榕 货币

558.6816 2.19%

杭州双熙隆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货币

1,676.0448 6.60%

北京市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货币

558.6816 2.19%

芜湖莹朋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

279.3408 1.09%

（二）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

公司名称：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6月8日

公司注册证书编号：1757783

业务性质：股权投资

注册地址 ：FLAT/RM� 1903, � 19/F, � LEE� GARDEN� ONE, � 33� HYSAN� AVENUE, �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嘉里城办公楼27楼

联系电话：021-20830300

公司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景胜伟达已发行1股股份， 每股面值1港元， 由Greenwoods�

Bloom� Fund,� L.P.持有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杨莉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上海 无

（二）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董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杨莉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杨志坚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武文俊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景林景途与景胜伟达为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所持英派斯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因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5,999,900股，持股比例由原5.47%降至4.9999%，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为合计持股5%以上

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权益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无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565,2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7%；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999,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

（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无限售条件流

动股

3,336,500 2.78% 3,053,800 2.5448%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无限售条件流

动股

3,228,700 2.69% 2,946,100 2.4551%

合计

6,565,200 5.47% 5,999,900 4.9999%

二、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具体情况

2019年10月1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65,3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47%。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7 282,700 0.24%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6 282,600 0.24%

合计

565,300 0.47%

三、其他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英派斯的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

形，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英派斯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

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

违背相关承诺的行为。

本次交易后不会导致英派斯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次权益变动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

%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7

月

1

日

13.84 600,000 0.50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7 282,700 0.24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7

月

1

日

13.84 600,000 0.50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4.46 282,600 0.24

合计

1,765,300 1.47

除上述情况外，自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己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 Victor�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

2019年10月15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英派斯证券事务部，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1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国

展财富中心

3

号楼

7

层

股票简称 英派斯 股票代码

0028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 心

（

有限合

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

188

号

14002-4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3,336,500

股

持股比例

：

2.78%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

282,700

股

变动比例

：

0.24%

变动后持股数量

：

3,053,800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2.544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

附表2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国

展财富中心

3

号楼

7

层

股票简称 英派斯 股票代码

0028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

Energy Victor

Limited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FLAT/RM 1903, 19/F, LEE

GARDEN ONE, 33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3,228,700

股

持股比例

：

2.69%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

282,600

股

变动比例

：

0.24%

变动后持股数量

：

2,946,100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2.455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 Victor�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

2019-67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诉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原名“天津港第五

港埠有限公司” ）、天津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案件进展情况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详见 2015-69、2018-02、2018-18、2018-32、2019-01、

2019-39《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及各期定期报告。

二、本案最新进展

公司近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案。2019年10月15日，公司关于本案的再审申请已在最高人民

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最高法民申5580号。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涉案敞口金额8453.76万元，公司于2017年末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因相关诉讼事项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

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

2019-66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10月16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10月15日下午15∶00至2019年10月16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浙江交通集团大厦10楼10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97,497,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9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79,647,4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45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850,1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458％。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437,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59,7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23,9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6％； 反对59,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关于拟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439,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反对57,7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439,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反对57,7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4、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439,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反对57,7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25,9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94％； 反对57,

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5、关于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大楼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439,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反对57,7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建平、杨雪峰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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